
附件 1

永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公布永宁县
住建局 2017 年部门预算的通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现将永宁县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 2017 年部门预算通告如下，接受社会监督。

一、主要职能

永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是财政拨款的一级预算单位，

主要职责是负责编制全县城镇建设规划工作；全面负责全县

范围内工程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人民防空建设工作；房地

产的管理及县城拆迁安置工作；地震防御等工作。

二、单位基本情况

编制总人数：35 人。其中行政编制人数：15 人，行政

工勤人员：1 人；参照公务员管理的事业编制人数：1 人；

事业编制人数：18 人；退休人员：13 人。遗属人员：3 人。

三、收入预算总体情况

2017 年财政预算拨款收入：7215792.09 元。

四、支出预算分类情况

行政运行：工资福利支出：2624871 元，商品和服务支

出：432898.76 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2240 元；

公务员医疗补助：159019.92 元，行政单位医疗：168154.56

元，其他计划生育事务支出：9600 元，财政对生育保险基金

的补助：8407.73 元，财政对工伤保险基金的补助：7356.76

元，财政对失业保险基金的补助：27325.12 元，机关事业单



位职年年金缴费支出：168154.56 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

老保险缴费支出：420386.4 元，未归口管理的行政单位离退

休：594100 元。

五、2017 年争取专项业务类项目经费：213 万元，人员

经费：15 万元。

永宁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6 年 11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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